采购需求
1、 采购项目概况：为具有咸阳市户籍、处于就业年龄段（16周岁至法定退休年龄）、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，同时对16周岁以上属低保或低保边缘家庭、生活不能自理、有照护需求和意愿的智力残疾人提供寄宿制托养服务。
2、采购项目需求清单
[bookmark: _GoBack]以2000元/人/月为服务单价，分两批次为共50人提供服务（每批次25人），每批次服务时长3个月，总费用共计30万元。
	序号
	项目
	主要内容
	执行标准
	数量
	预算单价（元）
	预算总价（元）

	1
	智力障碍
	生活照料和护理、生活自理能力训练、社会适应能辅导；职业康复和劳动技能训练；运动功能训练等方面的社会服务。
	2000/月
	50人次
	300000.00
	300000.00



